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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教育訓練(工作)的目的:
農業科技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強化學生實務經驗與增廣見聞，依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，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未來就業之職場競爭力。
2、 教育訓練(工作)課程:
(1) 本系進修部四年制產學攜手專班之教學模式採421制:每週工作4天、上課2天、休息1天。工作期間視同上課，不得無故缺席或擅自離場，違者依校規議處。
(2) 以勞基法為根本，但須視工作環境不同積極與廠商進行協調工作生之工作時間，已不違反母法為原則。因應每個農業產業屬性的不同，工作採用季節性分時段的做法進行實際工作，以2天上課4天工作的方式施行(無寒暑假)。放寬工時因應季節、產業不同而調整，如:透過輪調，讓學生按四季需求工作。
(3) 教育訓練(工作)場所應選擇政府機關或經當地政府機關登記核准，有良好制度及信譽、符合學生訓練專長需求為原則，經本系認可並與實習機構雙方協商簽訂合約書（或書面函文）後，安排學生前往教育訓練(工作)，並由合作機構指派教育訓練指導人員（以下簡稱業師）指導教育訓練(工作)實務。
3、 教育訓練(工作)前置作業:
(1) 本系於實習前召開行前說明會，邀請學生及家長到校，說明教育訓練(工作)注意事項及安全問題，並發放及繳回【教育訓練家長同意書】，學生於教育訓練期間如有其他需求，應聯絡各實習輔導教師設法提供協助。
(2) 於行前說明會時公佈各合作機構可供教育訓練之人數及期間，供學生選擇體驗，一次最少3廠，一廠至少3天最多5天。並於開學前媒合完成，開學時正式簽約進廠工作及進行教育訓練(工作)課程。體驗期間為無薪制，本系會依實習安全投保學生人身意外險。
4、 教育訓練(工作)中作業: 
(1) 學生於實習(工作)期間需撰寫教育訓練(工作)週誌，格式另訂之。教育訓練考評成績由合作機構與系上教師共同評分，格式另訂之。
(2) 學生於教育訓練(工作)期間除依規定繳交實習週誌外，應接受合作機構場所之負責人或其所指派專家的輔導，並遵守該合作機構場所之相關規定。
(3) 學生實習(工作)期間不服管教，不配合合作廠商工作作業規定，或違反其他學生管理辦法，情節重大者，提請本合作計畫協調會議協商解決。
(4) 教育訓練(工作)期間，各實習輔導教師應與合作機構密切聯繫，以一學期訪視兩次為原則(包含電話、實地訪視)，協助督導實習相關事宜。
(5) 教育訓練(工作)成績評核標準: 教育訓練(工作)成績由合作機構及指導老師共同評核，其中合作機構評核成績佔百分之六十，指導老師評核成績佔百分之四十(實習週誌)。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教育訓練(工作)，自行中斷者該次實習成績不予採計。一般學生均以60分為及格，合作機構評核項目其及格基準規定如下:
(1) 工作學習態度占20％。
(2) 工作出缺勤占20％。
(3) 工作效率占20％。
(4) 工作成果各占20％。(依場域工作技能成果給分)
(5) 生活常規等占20％。
(六) 教育訓練(工作)出缺勤、離退場機制
(1) 學生因個人因素或實習機構因素或非自願性因素導致教育訓練(工作)中斷，經指導老師及系主任審核後，指導老師應協助進學生進行轉場流程-填報「異常事件紀錄表」、「轉場申請單」陳核後，達成三方和議終止契約後才可離職，並轉換至新教育訓練(工作)機構繼續參加教育訓練(工作)。
(2) 學生自行離職未告知指導老師者，該離職階段不予核計實習成績。若學生因成績或個人因素達到退學標準時應立即解約，由學校發給所取得學分證明，不保留學籍。
(3) 除意外事件或病假，不得隨意請假，因事必須請假時應依規定向實習單位請假。 
5、 教育訓練(工作)末作業:
本系進修部四年制產學攜手專班之教學目標採師徒制雙軌式訓練，培育新一代職能之專才，故於四年修業期滿完成實習且成績優異之學生，得由現場主管人員及校方推薦，晉升成為專業核心人員或儲備人才。
6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。
7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務處備查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